
在新闻发布会上，郑州市市政管理执
法局总工程师张雷透露，从11月8日郑州
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最终的供热
收费标准后，由郑州市市政管理执法局牵
头，联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消费者协会
及相关专家，组建“郑州市供热质量监督
管理办公室”，要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
市民用热等问题。

昨日上午 9时许，在各媒体记者等待
多时后，“第三方”——郑州市城市集中供
热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的市政、质监、消协3
个负责人最终亮相，并宣布该机构成立。

据了解，该机构由郑州市市政管理执
法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市消费者协会
联合组成，办公地点设在郑州市市政管理
执法局606房间，并下设综合协调组、室温
监督组、责任认定组。

“主要是解决供热企业和用户之间的
矛盾纠纷。”该办公室负责人张雷说，办公
室将对供热企业的服务、供热质量进行
监督，受理用户对供热质量的纠纷，还将
对争议室温进行检测，并对出现的供热
质量问题进行责任认定以及协调供热企
业退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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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郑州市市政管理
执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成
立郑州市城市集中供热质
量监督管理办公室，正式以

“第三方”的监管部门身份
介入我市供热出现的质量
不达标等问题的解决，并公
布热线电话 67182023 受理
市民投诉。

晚报记者 李萌

“办公室并不是对所有的供热问题都能解
决。”张雷告诉记者，该办公室主要是解决确属
供热企业原因导致供热不足的问题和纠纷。在
市民认为室温达不到供热企业所承诺的标准
时，市民可以联系供热企业，对问题进行检查和
温度测量。对供热企业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居
民可以向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申请免费
测温或向市供热质量监督办公室投诉。对市质
量技术监督部门提供的检测数据，由供热企业
再次进行检测后，进行确认，是供热企业原因

的，供热企业要按规定进行整改或退费处理。
“单位（小区）自管交换站造成的供热问题，

办公室将不进行受理。”张雷说，但办公室也会出
面进行协调，让供热企业帮忙解决技术性的问题。

张雷说，有些交换站、物业为了弥补自己在
供热中的投入不足问题，就会人为降低供热系
统的投入，造成供热不达标。

张雷透露，供热企业准备在明年接手单位
（小区）自管交换站，实行统一管理，以解决由交
换站造成供热不足的问题。

自行改装的管道爆裂
14日晚上9时30分，颍河路54号院二楼住

户杨女士家的水管爆裂，导致一楼的李先生家
被泡。热力维修人员介绍说，“杨女士找安装
公司改装管道时，把原先的镀锌管子改成了
PPC管子，接头部分承受不了压力，就爆裂了。”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张治东/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图

热力管道被车压断
15日上午，郑上路西环立交桥下，世纪豫

花园小区供热主管道被压断，路面上出现了大
小三个水坑，“咕嘟咕嘟”冒着气泡。经过连夜
施工，管道已经于 16日凌晨 4时修复，1200户
小区居民用上了暖气。

晚报记者 张柳/文 王银廷/图

监管供热的“第三方”诞生
主要功能：受理纠纷，认定

责任，检测室温
“成立了专门的供热监管部门，我们就有

了‘靠山’，不再是供热企业一方说了算，但投
诉了什么时候能解决呢？”市民张先生对该部
门的办事效率很关注。

张雷告诉记者，因为只有一部热线电话，

开通后将对受理的问题进行登记，并通知质量
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测量。“现在刚成
立这个办公室，人员少，在工作上会有影响，因
此，对市民的投诉，在办理时并不能给予明确
的答复时间。”张雷说。

用户（发现室内温度不能达到规定温度）➡ 看周围邻居或紧挨住户是否也出现温度不
达标 ➡ 联系单位（小区）自管交换站、物业进行查看 ➡ 联系供热企业→热力公司
68890222、中原环保67788000（24小时值守）➡ 对热力企业检测结果有异议，可联系供热
质量监督办公室（67182023，8时~18 时，节假日不休息）、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67363999、67666315，工作时间接听）➡ 对异议问题进行责任划分，进行问题处理。

哪些方面可找“第三方”帮忙
供热企业原因导致供热不足的问题和纠纷

供热遇到问题，看清最佳解决程序
根据供热中存在的问题，本报记者专门向市政部门询问了处理此类事件的“最佳解

决程序”。


